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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村“两委”换届中推进女性进村“两委”工作的通知
各县（区）村“两委”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：
2011年上半年全市村“两委”将进行集中换届选举。为充分发挥农村妇女在基层民主中的重要作用，保障农村妇女享有民主权利，全面提升妇女参与基层民主管理水平，现就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进一步推进女性进村“两委”工作，制定如下实施意见:

一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推进妇女进“两委”工作的重要意义
随着农村富余男劳力的大量转移，农村劳动力中妇女占60%以上，妇女日益成为村级事务管理和决策的重要力量，成为发展农业生产、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骨干力量，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。推动妇女进村“两委”，促进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，既是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客观需要，也是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必然要求。各县（区）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，充分认识推动农村女性进“两委”工作的重要意义，精心组织，扎实推进，进一步提高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水平。
二、进一步明确妇女进村“两委”工作的目标任务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、《山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》、《山东省委、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村“两委”换届工作的意见》等文件要求，按照省、市委关于第十届村“两委”换届选举工作的安排部署，在第十届村“两委”换届选举中推动农村女性进“两委”的工作目标是：女性进村委会比例达到100%，女性进村党支部和女性正职比例有较大幅度提高。
三、强化措施，齐抓共管，扎实推进农村女性进“两委”工作
（一）强化刚性要求，确保政策保障有力。要在换届选举工作意见、方案等指导性文件中，明确提出村委会中至少有一名妇女成员、女性进村党支部和女性正职比例有较大幅度提高的目标要求，并制定确保当选的保障性措施。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，确保舆论氛围浓厚。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、报刊、网络、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站点等媒体，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、程序，要突出关节点的宣传，如在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、登记选民、提名候选人、正式选举、另选和补选等关键环节做出的保障性规定，做到“村民委员会成员中，应当有妇女成员”的规定家喻户晓、保障妇女当选的法规程序人人皆知。要通过悬挂标语、发放明白纸等形式，在广大选民中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良好的竞选氛围。

（三）加强教育培训，确保人才素质过硬。要以村妇代会主任、女大学生村官、女党员、致富女能手、妇女骨干等基层优秀女性为重点对象，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，引导农村妇女增强参与意识、竞争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，提高参与村务管理和决策的能力。
（四）严格法定程序，确保女性顺利当选。要根据政策法规，结合实际，严格程序，制定有针对性、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和预案。一是在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环节，争取选举委员会中有一定比例的妇女。二是在选民登记环节，动员组织有选举权的妇女都参与选举，特别是动员组织户籍不在本村、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的妇女人才参加选民登记，进一步扩大选人视野。三是在推选候选人环节，积极引导选民有重点地提名妇女候选人，使女性候选人提名票相对集中，确保候选人中至少有一名妇女。四是在选举环节，采取在选票上注明、主持词中强调等办法，依法进行引导，力争女性候选人在正式选举中票数过半，在第一轮顺利当选。对个别第一轮未选出女性成员的村，迅速启动预案，抓好另行选举和补选环节的工作，确保将女性候选人选进村委会班子。

四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合力推进女性进村“两委”工作实现新突破

各级组织、民政等部门要抓好督导检查，及时掌握选举情况，督促工作落实，将妇女进村委会情况纳入对各县（区）村“两委”换届工作的总体考核。各级妇联组织要严格落实工作目标责任制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目标落实。
               市村“两委”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3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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